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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要點  

苗栗縣政府 91 年 10 月 2 日府計管字第 9100091769 號函頒 

苗栗縣政府104年11月20日府計管字第1040244018號函修正 

壹、依據及適用範圍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增進公文處理流程管理，提升行

政效率，依據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及「文書流程管理作業

規範」規定，修訂本要點。 

  二、適用範圍為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但機關學校自行訂定者，從其

規定)。 

貳、處理時限及文書流程管理 
  三、各類公文處理時限，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下列規定： 

(一)一般公文： 

1.最速件：1日或隨到隨辦(但緊急公文仍需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

完成)。 

2.速件：3日。 

3.普通件：6日。 

4.會辦案件：送會單位應按速別「最速件1小時」、「速件2小時」、

「普通件4小時」之時限遞送；受會單位應按「最速件隨到隨辦

」、「速件1日」、「普通件3日」之時限辦理。 
    5.創簽稿案件應視為一般公文納入管制，且承辦人自公文系統取

號後，應依規定時限內辦理結案。 

(二)限期公文： 

1.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其

處理時限包含假日計算在內。 

2.來文訂有期限者，如受文機關收文時已逾文中所訂期限者，該

文得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 

3.變更來文所訂期限者，須聯繫來文機關確認，並留存公務電話

紀錄或相關文書。 

4.開會、會勘通知單等通知性質文書，其處理時限以所指定開會

、會勘日期為準。 

  (三)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分辦，且需30日以上方可辦結

之複雜案件，得申請為專案管制案件，惟最長處理時限不得超

過6個月，申請時應由業務主管單位說明專案名稱與申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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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作業時程及預定完成時間，簽會研考單位列管及陳機關

首長，依首長批准之時限辦理。 
(四)專案管制案件規定如下： 

        1.實質要件：需經長時間多方面研議且需時30日以上方可辦結之

繁雜案件，諸如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分辦始能定

案者，可列為專案管制案件。 

        2.程序要件： 

     (1)須於原件處理時限屆期前依規定提出申請。 
     (2)如須申請改為專案管制案件，應填具「專案管制案件申請表

」(附件1)及(專案管制案件預定進度表)(附件2)，擬定預定

完成時間，敘明理由，由主管單位詳實審核，簽會專責管制

單位(人員)，經秘書長(或以上長官)核准後，列入管制；本

府以外單位應由業務主管詳實審核，簽會機關研考單位或專

責管制單位(人員)，經機關首長核准後，列入專案管制。 

(3)如無法於預定完成時間內辦結，屆期前應申請專案管制案件

展期。 
(4)專案管制案件申請表應併同原文陳核(日後應附於文案卷歸

檔)，並影印2份，1份併原文影本送研考單位登錄列管，另1

份送單位收發建立專卷，以備查考。 

(五)人民申請案件、陳情案件、訴願案件、議員提案案件、立法委

員質詢案件、監察案件已具專案性質，均不另列為「專案管制

案件。 

(六)人民申請案件： 

     1.依相關法規辦理或按其性質，區分類別、項目，由各業務主管

單位分定處理時限並公告之，因此所訂的時限亦須肯定，如3

日、5日等，不宜訂為2至4日、5至7日等。 
2.處理期間適逢連續假日較長者，為避免實際工作日數過短，造

成執行上困難，得於公告處理時限時，以附註方式明訂：「處

理期間遇連續3日以上之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時，其期間延長

若干日數」(依實際需要明訂延長日數，但不可超過當時連續假

日之日數)。 

(七)人民陳情案件：依「苗栗縣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作業要點」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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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特殊案件(包括計畫、規劃、研究、法規、法令解釋、控案

、糾紛案、調查等案件)，未明定期限者，應由承辦單位專案擬

訂處理期限，並敘明理由，經機關首長核准後，依限處理。 

前項速別之擬訂，應由承辦單位主管嚴加審核，不得濫用。 

   (九)訴願案件：依「訴願法」之規定辦理。 
(十)前項各款規定之公文處理時限，除一般公文、議員提案案件(

自收文之次日起算)、立法委員質詢案件(自收文之日起算)扣除

假日外，餘限期公文、專案管制案件、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

情案件、訴願案件、監察案件(依監察法規定期限辦理)，處理

時限包含假日。 

  (十一)假日係指依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與公務人員周休二日實施

辦法等規定應放假之日，其實際日數以行政院每年公布之「政

府行政機關辦公日曆表」為準，另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

作業辦法規定宣布停止辦公之日亦得列入。 

四、存查公文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均為不當存查： 

(一)無轉行或答復必要之文件或例行准予備查之文件表報。 

(二)本機關蒐集或受贈與之參考資料。 

(三)屬通知、參考性質之副本。 

(四)經簽奉一層核准存查之公文。 

(五)利用電子郵遞、通報網路或電話方式辦理登錄或答復，於辦理

完成簽註辦理結果後存查。 

(六)彙、併辦案件於彙併辦過程中所收受之文件於擬辦意見中敍明

併案理由後併入主案者。 

(七)請款、核銷案件，於相關程序完成後存查。 

(八)來函訂有函復期限，其期限距收文日30日(含假日)以上，且非

屬人民申請、陳情案件、訴願案件，經擬訂辦理方式與期程，

簽陳機關首長准予存查者。 

(九)來函要求調查、研提計畫之案件，短期內無法完成，經擬訂預

計完成期日，簽陳機關首長准予存查者。 
   (十)依規定得予存查之案件。 

五、會辦協調： 

  (一)來文內容涉及2個單位以上者，應以來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

業務為主辦單位，於收辦後再行會辦或協調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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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2個以上會辦單位之案件，應依序傳會或複製同時分會。 

(三)案情複雜、具時效性、涉及3個以上單位職掌或其他重要案件

，主辦單位應於簽辦前主動邀集業務相關單位(出席人員以科(

課)長級以上為原則)，該會議原則上由主辦單位主管或參議(

秘書)以上人員主持；主辦單位應將相關資料先行送達各與會單

位，參與協調單位之出席人員，則應事先研究案情，如認有請

示或洽商內部有關單位(科、課)之必要者，應即請示或洽商後

再行出席。 

(四)參與協調時，出席人員代表該單位發表意見，協調結論由相關

單位共同簽章，得不再簽會稿，主辦單位將協調紀錄隨同原案

逕行敘稿陳判，並函送相關單位，各相關單位應確實依照協調

結論辦理。 

(五)會辦案件之送會單位(單位收發人員或專責送會人員)應依會辦

處理時限規定遞送，受會單位應於規定時限內會畢送回原單位

。受會單位未依期限會畢送回時，主辦單位得通報受會單位限

期送回。 

(六)各單位會辦完畢後，逕將公文交由下一個會簽單位(含陳核)辦

理；非必要或會簽意見不同，勿送回原承辦單位。 

(七)主辦單位遇有受會單位持不同意見，簽辦時應提出綜合意見，

以供長官裁決，不再以公文往返簽會。 
(八)單位登記桌、會辦、收文人員對會簽、會稿、陳核一層之公文，

當收到電子文或紙本文時，均應於公文系統作簽收作業，會畢

或一層核定後，方可作送出動作，惟不得簽收後又馬上作送出

作業。(但權責單位或長官要求即時退還原送件單位者，不在

此限)。 

參、各類公文處理時限計算標準及展期規定 

 六、公文處理時限計算標準： 

 (一)答復案件：自總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之日止(含本機關內部各單

位會辦、會稿、會簽時間) 所需日數扣除假日，為發文使用日

數，如係收文當日辦結者，一律計算為0.5日。凡從單位收轉之

日或承辦人收辦之日起算，或繕發時間不列計算等截減流程中

的部分作業者，均屬不合規定，其計算結果自屬錯誤。 

  (二)彙辦案件：彙辦公文首件至最後1件收文所使用之時間，因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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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作業範圍，其等待日數不予計算，亦即自最後1件收文之

次日起算，至全部辦畢發文之日止，計算發文使用日數，所需

日數扣除假日；至於被彙辦之公文全部以存查計列。  
 (三)併辦案件：自首件收文之次日起算，至發文之日止，所需日數

扣除假日，計算發文使用日數；至其餘併辦公文以存查公文計

算。 

   (四)創稿案件： 

     1.交辦案件，自交辦(或登錄公文系統編號)之日起，至發文之日

止，所需日數扣除假日，為其發文使用日數。 

     2.先簽後稿案件，自承辦人簽陳之時起，至發文之日止，所需日

數扣除假日，為其發文使用日數。 
    3.直接辦稿案件，自承辦人簽陳之時起，至發文之日止，所需日

數扣除假日，為其發文使用日數。   

(五)限期公文：依下列方式，自收文之次日起，計算發文使用日數

：  

     1.於來文所訂或規定期限內辦結，未超過6日者，扣除假日以實際

處理日數計算；超過6日者，則最高以6日計算。  

2.逾越來文所訂或規定期限辦結者，依實際處理日數計算。 
3.為處理限期公文需以彙併辦公文辦理者，依主案限期公文計算

辦理時效，其餘彙併辦公文以一般公文存查案件處理。 

 (六)改分作業： 

     1.機關公文改分作業應至遲於收文次日確定主辦單位，單位間有

分文爭議案件，應陳請首長或指定專人協調判定，俾提升效率

。 

    2.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仍以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

期為準。 
 (七)專案管制案件、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件、訴願案件、議

員提案案件、立法委員質詢案件、監察案件及其他特殊列管案

件統計： 

   1.以「依限辦結」與「逾限辦結」為計算基準，在規定處理時限

內辦結者列為「依限辦結」，超過規定處理時限辦結者列為「逾

限辦結」。 
   2.人民申請案件因不合法定程序或手續時，主辦單位應詳細說明

一次通知補正，不宜直接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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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民陳情案件因須等待其他機關資料或因適用法令疑義而層轉

核釋者，自其層轉之日起，至函復、釋復之日起，所經過之期

間得予扣除。 

(八)處理時限，除以時為計算基準者，以1小時為計算單位外，以半

日為計算基準，未滿半日，以半日計算，超過半日未滿1日，以

1日計算。 

(九)處理時限之計算，除立法委員質詢案件，自收文之日起算、監

察案件依監察法規定外，其餘一律以收文之次日起算；但收文

當日辦結者，以半日計算。 
       前項各款案件各階段之處理時間，因註記不明確或未註記者

，一律以該階段最長時間認定。 

七、承辦人員不能如期辦竣之案件： 

(一)案件經詳細檢討，預計不能於規定時間內辦結時，承辦人應在

屆滿處理時限以前，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格式依公文系統

表格為準)，一般公文以2次為限，每次展期不得超過10日，由

單位主管核准，但情形特殊須為第3次展期者，應簽經機關首

長核准，惟整體公文處理時限不得逾30日。 

(二)人民申請案件之展期，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之，但以

1次為限，其申請日數不得超過原處理時限，並將延長理由通

知申請人。 

(三)人民陳情案件，因案情複雜，未能在規定時限內辦結之案件，

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展期，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或電子郵

件)告知陳情人。 

(四)專案案件之展期，由機關首長核准，以2次為限，每次展期不

得超過10日，但情形特殊須為第3次展期者，應簽經機關首長

核准，並會知研考單位(人員)列入管制。 

(五)訴願案件之展期，依訴願法規定辦理。 

(六)來文訂有期限，如不能按期辦結時，應於預定結案日前先行協

調通知來文機關，如來文機關同意更改處理期限(視需要填具

公務電話記錄備查)，則毋需辦理展期，如不同意，承辦人員

應依規定辦理展期。 

(七)展期必須確屬需要，各級權責主管應確實審核，或提示處理原

則，避免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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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展期奉准核定後，展期申請單應併同公文陳核，日後應附於文

案卷歸檔，並影印1份送單位收發建立專卷，以備查考，電子

公文於公文系統線上申請者，亦併同附於文案卷歸檔。 
(九)各類公文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者，即屬逾期案件。逾

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如公文實際有積壓事實者，仍應負積壓

責任。 

八、逾期 30 天以上公文，得由研考單位調卷分析各階段處理時間，

如有積壓情事者，填寫逾期公文延誤情形紀錄表(附件 3)，並將

該表 1 份送積壓責任人員申復理由，申復期間以 7日為限，如有

特殊情形，最遲不得超過 10 日，逾期申復以放棄申復論，積壓

責任判明後，陳報機關首長核處。 

九、各機關公文處理之時限及逾期積壓責任之議處，應依公文處理時

限暨逾限懲處標準表(附件 4)規定辦理。 

肆、公文查詢及權責劃分 

十、下列文件，不辦理查詢： 

(一)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密之案件。 

(二)各機關內部之便箋通知。 
   (三)無須辦理之複製文書、公報、通報、表報或其他印刷品。 

十一、各級人員公文查催程序及處理方式規定如下： 

(一)單位收發人員職責： 
 1.管制登錄本單位每一公文處理流程經過及使用時間，逐日檢查

公文處理紀錄，對逾期案件未依規定辦理展期手續者或受會逾

時辦理者，應依規定辦理稽催，並將查催資料提供單位主管參

處。 

  2.協助研考單位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及調閱有關資料。 

  3.配合研考單位辦理調卷分析之需要，協助提供相關之資料。 

   4.定期稽催或列印逾期案件資料，並即請承辦人員確實答復延辦

理由，查催資料建立專卷或專檔，以備查考。 

(二)承辦人員職責： 

 1.對經辦文件，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止，應負文件全程各階段查

詢之責。如查催發生困難時，應簽報單位主管；並每日進入公

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公文處理

時效。 

     2.公文未經收發登錄不得私自收受，收受之府文，如認為非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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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承辦者，於8小時內送出，紙本公文亦同，由單位收發退

回總收文改分。 

    3.「先簽後稿」之公文於辦結後，應做「併案」處理，以確保公

文資料之完整。 

  4.訂有處理期限之案件，如涉及數個單位權責，需先行會簽或彙

集資料者，主辦單位對各階段辦理進度，應嚴加掌控並積極查

催。 

 5.接獲研考單位之逾期未結催辦表、或已辦理應繼續執行未結案

件，應逐案查復，迅予清理，並依指定期限內函復，不得延宕

；經稽催3次以上，仍未依期限函復或辦理者，得由研考單位(

人員)適時簽報首長議處。 

6.對有時效性案件應親自(或指定人員)持會，同一案件涉及2個以

上單位核會時，可複製(影印)同時送會。 
7.無論送會或受會均應管制時間，如不能依限退回時，受會機關

應將原因、理由及預定會畢時間通知送會單位。 

(三)單位直屬主管職責： 
     1.監督單位收發人員辦理公文登錄、查催，對單位收發人員反映

承辦人員逾期案件未辦理展期者，應即妥適處理。 

     2.屬員差假時之公文處理，應依下列規定： 

     (1)職務代理人應實際代其處理公文，因特殊情形，無法代為處

理時，應責由主辦直屬長官(或指定人員)負責處理。 

      (2)職務代理人或其直屬長官，均因差假不能處理公文時，應由

單位主管或其代理人，負全責作適當處理。屬員之差假，應

嚴格審核，其承辦案件久未清結者，應責成清理後始得派遣

公差。 
      (3)屬員職務異動時，應清查其所承辦之公文，督促辦結或確實

移交。如疏於督查致有延誤時，應負共同責任。 

     3.依權責核准展期案件，並對逾期案件未辦理展期者予以告誡，責

成妥為處理。 

十二、文書單位職責： 

   (一)全程管制機關每一文件之處理流程與使用時間。統計全機關公

文時效資料。 

   (二)訂定公文展期核准職責，展期30日以上時，須由機關首長或幕

僚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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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據處理時限標準，參照本機關公文處理各個過程情形，訂定

每一過程之可使用時間，作為適時提醒各級人員處理公文參考

準據。例如：普通件時限為6日，其中承辦、會稿(簽)、核稿、

判行，以及繕校、用印、發文時，只能使用其中部分時間，而

預留其他過程之作業時間；可使用時間之分配，按機關特性自

行訂定。 
     (四)對成效優劣單位或個人提出獎懲建議。 

十三、文書稽催 

     (一)稽催開始時機，必須掌握關鍵時點。稽催過早，不勝其煩；過

遲則不能掌握時效。 

    (二)文書稽催必須依照下列各項標準，作為衡量依據： 

      1.全程辦理期限之日數與預定辦結之日期：明瞭全程處理時限，

掌握各個處理過程之可使用時間。 

      2.每一處理過程之可使用時間：衡量何時開始催辦，才能把握本

過程可使用時間。 
      3.展期日數與限辦日期：按展期後之期限，衡量前二款之可使用

時間。 

十四、專責管制單位職責： 

(一)對逾限未結案件，定期或不定期列印逾期未結催辦表(格式依

公文系統表格為準)催辦，或以電子郵件稽催，並追蹤至結案

為止。 

(二)每月由公文系統統計上月份各項「公文速度統計報表」，本府

所屬各機關學校自行下載留存。必要時，由本府通知各機關再

報送。 
(三)專案管制案件之列管。 

十五、公文稽催以業務執行單位主動導正為主，文書單位查催為輔，

各單位收發人員應負責辦理文書稽催。 

伍、考核獎懲 
十六、各機關人員如有違反本要點規定，或將承辦公文毀損、棄置、

私自交與他人攜出、傳送，或發生公文遺失致洩密時，應按情

節輕重，簽報首長議處。 

十七、各機關對公文處理考核作業，由各該機關研考單位負責辦理。 

十八、公文處理之考核項目，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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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速度。 

(二)數量。 

(三)熟練。 
     (四)品質與內容。 

十九、公文處理人員適用之獎勵種類規定如下： 

(一)嘉獎1次或2次。 

(二)記功1次。 

(三)記大功1次。 
           受獎人員 1人承辦數項業務時，應選擇重要 1項辦理獎勵，

但其餘公文數量得合併計算。 

二十、公文處理人員適用之懲處種類規定如下： 

(一)申誡1次或2次。 

(二)記過1次。 
(三)記大過 1次。 

二十一、各機關各類公文處理人員之獎懲，應依獎勵評分標準表(附
件 5)之規定辦理。 

二十二、各機關主辦研考業務單位(人員)，對公文處理之定期考核，

每半年得依各業務單位評定個人成績優劣，並擬具獎懲類

別，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辦理。 

二十三、承辦人員對應辦案件而簽存查或先存查再以創稿發文，致  
影響人民權益或本府行政效率、或經糾正再犯，經查證屬

實者，依情節輕重議處。 
陸、本要點未規定者，得參照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文書流程

管理作業規範」或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柒、本縣各鄉鎮市公所依機關特性自行訂定相關規定，作為文書流程

管理作業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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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苗栗縣○○(○○局處)「專案管制案件」申請表 

 

 

 

 

 

 

 

 

 

 

 

 

 

 

 

 

 

 

  

  1.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分辦，且需30日以上方可辦結之複雜案件，得申請為 

 專案管制案件。 

 2.人民申請案件、陳情案件、訴願案件、議員提案案件、立法委員質詢案件及監察案件

已具專案性質，不得申請改為專案管制案件。 

 3.除本申請單外，請另填「專案管制案件預定進度表」。 

 4.本申請單應併同公文陳核及歸檔；日後應影印2份，1份併公文影本送研考單位登錄列

 管，另1份送單位收發人員建立專卷。 

 

收 

創 

文 

號 

 主 
 

 
 

 

旨 

 來 

文 

機 

關 

 來 

文 

字 
號 

 

承 

辦 

局 

處 

 

科
、
課
、
股 

 

承 

辦 

人 

 

專 

案 

申 

請 

理 

由 

 

預

定

完

成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研考單位會核 

 

承 

辦 

人 

 科
、
課
、
股
長 

 局 

處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12

附件2 

         苗栗縣○○(○○局處)【專案名稱】  管制案件預定進度表 

  (日、週、月) 

 

 

工作事項及預定進度 

       

        

        

        

        

        

        

        

        

        

        

        

備註： 

1.時間可為日、週、月。 

2.工作事項及預定進度以劃線表示(甘特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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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逾期公文延誤情形紀錄表  

申復單位： 

承辦單位：   

收 文 

字 號 

處 

 

理 

 

概 

 

況 

收 文 

階 段 

 

單 位 處 理 階 段  

陳核判階段 會(簽)稿 

階    段 

繕發 

階段 

 

簽 辦 意 見 核稿

人員 

機關 

首長 

 

 

收 

 

 

 

文 

分 

 

 

 

文 

登

記

員

分

辦 

承

辦

員

簽

收 

擬 

 

 

 

簽 

科 
課 
股
長
核
稿 

單
位
核
稿
人
員 

副

主

管

核

稿 

單
位
主
管
核
稿 

辦 
 
 
 
 

稿 

科 
課 
股
長
核
稿 

單
位
核
稿
人
員 

副

主

管

核

稿 

單
位
主
管
核
稿 

    送 

 

 

 

會 

退 

 

 

 

會 

送 

 

 

 

會 

退 

 

 

 

會 

繕 

 

 

 

校 

用 

 

 

 

印 

發 

 

 

 

文 

 

 

案 由 承 

辦 

日 

期 

一次 月／日                          

 二次 月／日                          

三次 月／日                          

四次 月／日                          

處 理 日 期                          

處 

理 

概 

況 

分 

析 

1.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內有例假   日，實際費時   日。 

2.延擱階段： 

 (1) 

  (2) 

  (3) 

  (4) 

  (5) 

備註：1.各機關按照本表格式，斟酌其組織系統印製使用。 

     2.主辦研考單位(人員)對逾期公文調卷分析，並填寫本表陳核，如有延擱責任情事者，複寫一式二聯，第一聯存根聯，第二 

      聯送延擱人員申復理由。 

承辦員：      逾期時間  年  月份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第
一
聯
：
白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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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2                                   逾期公文延誤情形紀錄表 

申復單位： 

承辦單位：   

收 文 

字 號 

處 

 

理 

 

概 

 

況 

收 文 

階 段 

 

單 位 處 理 階 段 

陳核判階段 陳核判階段 繕發 

階段 

  

申   復   意   見 核稿

人員 

核稿

人員 

 

 

收 

 

 

 

文 

分 

 

 

 

文 

登

記

員

分

辦 

承

辦

員

簽

收 

擬 

 

 

 

簽 

科 
課 
股
長
核
稿 

單
位
核
稿
人
員 

副

主

管

核

稿 

單
位
主
管
核
稿 

辦 
 
 
 
 

稿 

科 
課 
股
長
核
稿 

單
位
核
稿
人
員 

副

主

管

核

稿 

單
位
主
管
核
稿 

    送 

 

 

 

會 

退 

 

 

 

會 

送 

 

 

 

會 

退 

 

 

 

會 

繕 

 

 

 

校 

用 

 

 

 

印 

發 

 

 

 

文 

  單 
位  

  主 
  管 

  

 

 

科 
︵ 
課 
、 
股 
︶ 
長 
 

 

承 
辦 
人 

案 由 承 

辦 

日 

期 

一次 月／日                          

 二次 月／日                          

三次 月／日                          

四次 月／日                          

處 理 日 期                          

處 

理 

概 

況 

分 

析 

1.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內有例假   日，實際費時   日。 

2.延擱階段： 
 (1) 

  (2) 

  (3) 

  (4) 

  (5) 

備註：1.本表送延擱人員申復理由之用，應於7日內擲回研考單位，如有特殊情形，最遲不得超過10日，逾期未申復者，視為同意表列

            分析之延誤時間及應負責任辦理。 

     2.申復理由應具體明確，單位主管負責嚴加審核。 

     3.如因特殊情形逾期者，申復時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查核。

承辦員：      逾期時間  年  月份     填表日期  年  月  

第
二
聯
：
紅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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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文處理時限基準暨逾限懲處標準表區分 

 
每 月

每 人

平 均

件 數

標準 

最 

速 

件 

(時) 

速 

件 

(時) 

普 

通 

件 

(時) 

逾   限   懲   處   標   準 備     註 

逾限未

達 1 倍

者 

逾限1倍

以上未滿

2倍者 

逾限2倍

以上未滿

5倍者 

逾限5倍 

以上未滿 

10倍者 

逾限10倍 

以上 

機 關 收 文 800 1 1 2 口頭警

告 

書面警告 申誡1次 申誡2次 記過1次

或2次 

一
、
一
人
同
時
發
生
積
壓
數
件
時
應
酌
情
加
重
議
處
。 

二
、
機
關
首
長
之
逾
限
責
任
由
上
級
機
關
就
有
關
資
料
專
案
處
理
。 

三
、
來
文
訂
有
辦
理
期
限
者
，
除
「
承
辦
員(

簽
辦
敘
稿)

」
、
「
陳(

核)

判
」
依
來
文
期
限
按
表
列
比
例
增
減
計

算
辦
理
時
間
外
，
其
餘
依
表
列
時
間
辦
理
。 

單 位 登 記 桌 

收 文 
650 1 1 2 

公 文 改 分 

( 收 文 單 位 ) 
 8 8 8 

承 辦 員 

( 簽 辦 敘 稿 ) 

7 0(含

存查) 

隨到

隨辦 

8 18 

會(稿)簽以一個

單位或機關計算 

30 隨到

隨辦 

8 24 

簽 稿 收 發 

1,000 

(含存

查) 

隨到

隨辦 

1 1 

陳 

 

(核) 

 

判 

科(課、股

)長 
 1 2 4 

核稿人員 

單位主管 
 1 2 5 

參議秘書 

秘 書 長 
 1 2 5 

副 首 長 

首    長 
 1 2 5 

繕       校 150 0.5 

 

 

2 

2 ( 以

未滿 

1,500

字 計

算) 

用       印 1,800 0.5 1 2 

單 位 登 記 桌 

發 文 
650 0.5 1 1 

機 關 發 文 
1,200

  

0.5 1 1 

注意事項： 

 一、公文是否積壓，按本表規定各階段時限分析之，凡處理公文已逾各該時限

而發生無故延擱情事，判明責任歸屬議處，並將資料列入考核獎懲。 

二、本表所列時限標準，係由隨到隨辦起至最高處理時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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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列會(簽）稿係以1個單位為計算標準，如遇2個以上者累加計算。 

     四、表列時數係指辦公時間，按每日8小時計算，一般公文(含限期公文)及立法

委員質詢案件例假日數予以扣除，但差假日數不予扣除，如具時效性或緊

急案件，直屬主管應即作適當之處分，否則如發生積壓公文時，直屬主管

應受連帶處分。 

五、計算各類案件逾期日數時，如原辦理日數係包含假日，則逾期日數亦應包

含假日；計算逾限懲處倍數時，依原規定辦理期限計算。 

六、繁複費時之文件，各階段均在繼續處理，雖有逾限而未延擱者不予處分。 

七、案情重大無故積壓逾限10倍以上者，應予記過處分。 

八、無故積壓而影響業務或發生不良後果者，應加重議處。 

九、各級人員處理公文超過表列最高標準工作者(件數），得比照懲處標準酌予

減輕處分。 

十、承辦員或各級核稿人員於簽稿上未記載日期時間，對逾期案件得由其關係

日期時間推定，負延擱責任。 

十一、職務代理人除有特殊原因或本身工作量太多，無法代辦得事前簽請主管

核准外，無故積壓者，仍應比照處分。 

十二、特別件如有無故積壓者，依表列速件懲處標準處分。 

十三、交辦有時限性之文件，依該時限為標準。 

十四、彙辦案件區分兩階段：(一）自承辦員收辦起至轉行止。(二）最後收到

復文至辦出止。其先後處理全程期限，分別按表列普通件之標準計算。 

十五、改分、移、退文件，應於8小時內送出，無故逾限時，依表列逾限懲處

標準處分。 

十六、經數次往復簽擬時，該紀錄均應保持完整附卷，以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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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          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承辦人員獎勵評分標準表 

類     別    速  度(20％)  數 量(20％) 熟 練(10％) 品質與內容(50％)      獎  勵  標  準 

獎 勵 評 分

標    準 

 評 分 標 準   

    
得分 

評分標準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91 至

   
93 分 94 至97 分 98 至100 分備註 

承 辦 員 經

辦文件(包

括處理、簽

、擬、敘稿

、會辦) 

。 

1至6日內辦出(不包括

存查)件數佔個人每月

平均辦出總件數(不滿

46件者不予評分)百分

之80以上而無積壓紀

錄。 

 

 

20 

 

 

180件以上(

含存查) 

20 

 

全部照規定

辦理而無錯

誤者 

 

 

10 

 

 

必需要協調、創

造、研判、且具

備規劃性、審議

性、研究性之繁

雜案件。 

41-50 
  

嘉獎1次 

 
 

嘉獎2次 記功1次  

1至6日內辦出(不包括

存查)件數佔個人每月

平均辦出總件數(不滿

46件者不予評分)百分

之70以上而無積壓紀

錄。 

 

 

19 

 

 

150件以上(

含存查) 
18 

錯誤1至2點

者 

9 

 

需要協調作業、

創造力、判斷力 

等非定型公文之

處理 

 

  
 

31-40 

1至6日內辦出(不包括

存查)件數佔個人每月

平均辦出總件數(不滿

46件者不予評分)百分

之60以上而無積壓紀

錄。 

 

 

18 

 

 

120件以上(

含存查) 

16 

 

 

 

錯誤3至4點

者 

 

 

8 

 

1至6日內辦出(不包括

存查)件數佔個人每月

平均辦出總件數(不滿

46件者不予評分)百分

之50以上而無積壓紀

錄。 

17 
90件以上(含

存查) 

14 

 

錯誤5至6點

者 

7 

 

不需要協調創造

力、判斷力等簡

易之定型公文、

例行表報。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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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6日內辦出(不包括

存查)件數佔個人每月

平均辦出總件數(不滿

46件者不予評分)百分

之30以上而無積壓紀

錄。 

15 
60件以上 
 
(含存查) 

12 
錯誤7至8點
者 

 
 
 
6 

附註：(承辦人員） 

一、速度、數量(依據公文系統統計資料為準或其他可茲證明件數），含熟練三項均須達到受獎最低分數，缺一者不予獎勵。 

二、速度欄：公文處理速度之評分應以每月平均辦出公文在46件以上者，按表列百分比予以評分，辦而後存及存查件數不包括在

內，專案管制案件、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件、訴願案件、議員提案案件、立法委員質詢案件、監察案件，依限辦出者

其辦理速度以1至6日計。 

三、數量欄： 

(一）表列件數係指每月平均辦出及存查件數。 

  (二）實施公文管理系統之機關，以系統列印個人之件數為依據，未達獎勵標準之件數者，不予獎勵。 

四、熟練欄：係指6個月內之累計錯誤點數。 

五、品質及內容欄：速度、數量、熟練三項達到受獎標準者，送由各單位主管依據平時公文處理成績，按評分標準之區分予以評

定分數。 

六、特別件應提出重大貢獻等之具體事實，由各該單位主管擬提初核意見，送由研考單位調卷查核，依其價值比照表列獎勵標準

表敘獎，不受本表所列各項限制。 

七、承辦人員任職未滿6個月者，不辦理獎勵。 

八、承辦公文人員，依據本標準表規定給獎者，其主管科(課、股)長得依下列原則辦理獎勵： 

(一）在公文處理考核期內(半年），其本人及科內承辦人員均無因處理公文延誤而受懲處者。 

(二）科內承辦人員處理公文績優敘獎人數，達該科內屬員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者。 

(三）其獎勵標準以不超過科內承辦人員之獎勵為原則。 

(四）未設科之內部單位主管得比照科辦理。 

九、研考人員擔任公文查詢工作者，比照本標準表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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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2)           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文書管理人員獎勵評分標準表 

獎勵評分標準    速  度  (35％)    數  量  (30％)     熟  練  (35％)     獎     勵     標     準 

工 作 項 目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91 
至
 
  

93 分 94 至97 分 98 至100 分備 註 

 收       文 

1.全部未逾規定
時限者 

2.1次逾限者 
3.2次逾限者 
4.3次逾限者 

1.35 
2.32 
3.30 
4.28 

1.2,000件以上 
2.1,600件 
3.1,200件 
4.800件 

1.30 
2.28 
3.26 
4.24 

1.全部無錯誤者 
2.1至2次錯誤者 
3.3至4次錯誤者 
4.5至6次錯誤者 

1.35 
2.32 
3.30 
4.28 

嘉獎1次 

 
 

嘉獎2次 記功1次  

 簽 稿 收 發     同     上  同  上 

1.1,600件以上 
2.1,400件 
3.1,200件 
4.1,000件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繕寫(打字)     同     上  同  上 

1.180,000字以上 
2.160,000字 
3.140,000字 
4.120,000字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電腦打字   同     上 同  上 

1.240,000字以上 
2.220,000字 
3.200,000字 
4.180,000字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校對(督校)     同     上  同  上 

1.1,050件以上 
2.900件 
3.750件 
4.600件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監      印     同     上  同  上 

1.3,600件以上 
2.3,000件 
3.2,400件 
4.1,800件(含副本)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發      文     同     上  同  上 

1.2,400件以上 
2.2,000件 
3.1,600件 
4.1,200件(含副本)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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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卷     同     上  同  上 
1.2,000件以上 
2.1,600件 
3.1,200件 
4.800件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附註：(文書、檔案管理人員)  

  一、表列速度、數量、熟練三項個人成績均須達到受獎分數為準，缺一者不獎。 

 二、速度欄逾限次數及熟練錯誤次數均以6個月累計數為準。 

 三、數量欄為個人每月平均件數。(以6個月數平均之) 

 四、收文、發文、管卷部份，如處理一件公文，係數人分工辦理者，總件數標準之計算，應按其全部工作人數乘表列

 個人數量，所得之數即為各該部份每月平均標準件數(例如收文部份係5人分工者，其每月平均總件數最低應為  

  4,000件方能達到評分標準)。 

 五、數人分工辦理者之逾限次數及錯誤次數，均以各該分工之個人所發生者計算之。  

 六、校對部份每件平均500字計。 

 七、監印及發文之數量，均以實際蓋印數及發出文件數計算之。 

 八、文書、檔案管理人員任職未滿6個月者，不辦理獎勵。 

 九、文書管理業務科長，其科內承辦人員敘獎人數，達該科屬員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得辦理獎勵；其獎勵標準以

 不超過科內承辦人員之獎勵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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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3)          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基層收發(登記員)獎勵評分標準表 

 獎勵評分標準表    速度(35％) 數量(30％)    熟練(35％) 獎     勵     標     準  

 

 

 

 

  類       別    評 分 標 準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91 
至
   

93 分 94 至 97 分 98 至100 分備 註 

 

 

每月公文總件數 

1.均在規定時間內整理

完畢結案者得35分。  

2.每次遲延1日作公文流

程登錄者扣1分。 

1.1,200件以上 

2.800件 

3.500件 

4.200件 

1.30 

2.25 

3.20 

4.15 

1.全部照規定辦理

而無錯誤者得35

分 

2.有錯誤1點者扣1

分 

嘉獎1次 

 
 

嘉獎2次 記功1次  

附註：  

一、凡有積壓公文紀錄者不予獎勵。 

二、本表應依據每月公文系統資料統計件數及錯誤點。 

三、數量欄為個人每月平均件數(以6個月數平均之)。 

四、一登記員管理兩登記桌者，以兩登記桌件數及錯誤點數相加作為獎勵標準，三登記桌以上者，計算法同。 

五、二人共管一登記桌者，應平均計算其成績。 

六、登記員任職未滿6個月者，不予獎勵。 

七、登記員之錯誤點數，如發生每人所得平均錯誤點數未足1點時，仍以1點論。 

八、表列錯誤點為6個月累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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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4)        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主計與出納人員辦理一般會計憑證帳務登錄獎勵標準表 

 獎勵評分標準表 速度(10％)   數 量 (70％)       熟練(20％ )           獎   勵   標   準  

 

 

 

  類        別  評 分 標 準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得   分 91 至
   

93 分 94 至97 分98 至100 分備 註 

承辦人員經辦憑證

單據之審核及會計

憑單之開立 

未逾規定時間

者得10分 

1.1,200件以上 

2.800件 

3.500件 

4.200件 

1.70 

2.65 

3.60 

4.50 

1.全部無錯誤者 

2.1至2件錯誤者 

3.3至4件錯誤者 

4.5至6件錯誤者 

1.20 

2.18 

3.16 

4.14 

嘉獎1次 

 
 

嘉獎2次 記功1次  

附註：(主計與出納人員) 

一、凡公款支付憑單編製，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無故稽延2日以上者不予獎勵。 

二、本表以憑證審核人員與會計憑證編製人員為獎勵對象。 

三、速度欄為個人辦理付款單據審核至開立付款憑單或傳票遞移地區支付處或出納部門以2日為準。 

四、數量欄為個人每月付款憑單、收支傳票合計平均件數(以6個月平均數除審核人數)。 

五、熟練欄以6個月內受審計處審定剔除繳庫累計件數。 

六、憑證之審核若由數人辦理者，每月平均總件數標準之計算，應按其全部人數乘表列個人數量，所得之數即為各該部

分每月平均標準件數(例如由2人分工者，其每月平均總件數最低應為400件方能達到標準)。 

七、會計憑證編製人員與憑證審核人員若為不同人，得與審核人員一併獎勵。 

八、主計與出納人員任職未滿6個月者，不辦理獎勵。 

九、承辦人員，依據本標準表規定給獎者，其主管科長、或複審人員，得依左列原則辦理獎勵： 

(一)考核期內(半年)，其本人及科內承辦人員，均無因逾期公款支付時限而受懲處者。 

(二)其獎勵標準以不超過科內承辦人員之獎勵為原則。 

(三)未設科之部門，主管得比照科長辦理。 


